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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晏扬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14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部署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该《通知》特别强调，省会及以下城市用
人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不得将户籍作为限制
性条件。

就业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一个大学毕业生
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前途，而
且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2014 年，我国高
校毕业生多达727万，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其
他求职者，我国每年新进入人才市场的年轻人
大约1500万，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对于政府、
高校、求职者都是巨大的考验。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上述通知，提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和创业的多项措施，其中省会及以下城市招聘
禁设户籍门槛的要求，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尤
为重要，可以说是“双赢”之举，具有双重利好。

实际上，在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很多用
人单位招聘人才，早已不再将求职者的户籍作
为限制性条件。但受到进人指标、户口指标以
及用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仍有一些用人单位
只招本地人或者偏爱本地人，户籍歧视、地域
歧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本户口簿，使得
来自不同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被
区别对待，在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利上存在严重

不平等。这种观念和做法已经不合时代潮流，
必须予以摒弃。招聘禁设户籍门槛，对于大学
毕业生显然是一大利好，有利于消除户籍歧视
和地域歧视，保障大学毕业生的平等就业权。

从表面看，目前就业市场呈现出人才“供
过于求”的局面，求职难、就业难成了大学
毕业生的普遍感慨。但实际上，大学毕业生
并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
求，有些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市场上甚至陷
入“一才难求”的尴尬境地。造成这种矛盾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在于户籍门
槛的限制，阻碍了大学毕业生合理流动和用
人单位自主招聘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招聘
禁设户籍门槛对于用人单位也是一大利好，
它拆除了户籍藩篱，打破了人才招聘使用上的
条块分割，使得用人单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挑
选人才，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
且可以倒逼“人尽其才”用人机制的形成和高
素质人才脱颖而出。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
一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大学毕业生是宝贵的
人力资源，应最大程度地让他们“人尽其才”，
而让人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的前提，就是打破
条条框框，形成全国范围的人才大市场，让市
场决定人才的流动和配置。可见，招聘禁设户
籍门槛的要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
相吻合，或者说是对这一精神的具体落实。毫
无疑问，这一善政所达到的大学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的“双赢”，最后的“赢家”将是整个社会。

招聘降低户籍门槛是“双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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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教授）：请香港理工C教授谈香
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问香港未来人口会
增长吗？他说这是香港发展最敏感的问题，多
数港人害怕人口增长，香港政府没有人口政策
和城市开发政策，香港与内地交界处保持不开
发的状态。突然明白，平时讲课讲到香港南边
城市摩天大楼与北边荒凉生态空间的城乡并
存，原来是这样造成的。

@杨明森（媒体人）：有些地方环境出了
问题，把监管责任大部分推给环保部门，显然
不公平。河北某地的一起小电镀案件，16 人
被处理，环保就有8人。环保部门渎职，罪当
罚。可是，这种明显的违规违法企业，是怎么
通过注册和年检的？建厂是怎么批的土地？
是怎么得到电力供应的？这些责任和过错都
不追究，政府部门怎能尽责？

@李佳佳Audrey（制片人）：刚看《冷暖人
生》，大学毕业的独生女儿车祸离世后，56岁
的失独母亲郭敏毅然倾家荡产做手术希望再
怀孕生子，流产一次又立即再做手术，终于产

下龙凤胎。今年65岁老伴病倒，她照顾一双
儿女。全家人一天餐费才20块，一条鱼吃一
个月。现在全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总
数过百万，这些父母的悲凉令人唏嘘。

@朱永新（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600多
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准备好了吗？前不久教
育部领导提出，600所本科院校要向应用技术
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需要考虑几个问题：1，转型对现有高等职
业院校有什么影响？2，转型需要哪些基本的
条件？3，转型需要的资金从何而来？4，如何
构建公平竞争的高职教育机制？

@何三畏（专栏作家）：【公开&不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公
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这个条例的若干
问题的《意见》又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
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
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所以，公开或不
公开都有政策依据。

金亮（本报）

微信作为当下最火的一款社交软件，
发语音、输文字、传图片、写心情，就在年
轻人对朋友圈社交产生依赖的同时，越来
越多的80后、90后的父母们也纷纷加入
了朋友圈。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
80后、90后群体中，将父母添加为微信好
友的不足一半。其中有近半数受访者表
示不愿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动态，选
择将他们拉黑。(《枣庄晚报》5月5日)

父母将微信作为监督孩子的一种工
具，以为这样就能了解孩子的课外生活，
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虽然是好意，但却
不太妥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孩
子亦是如此，大多数孩子不想让父母看到
自己的一举一动，家长若一味想去了解，
却无意中伤害了孩子幼小的心灵，很可能
造成孩子小小年纪便与家长斗智斗勇，谎
话连篇。就像手里的沙子，越想用力想抓
住，留在手心的越少。

孩子将一些秘密分享到朋友圈，只是
愿意让几个谈得来的朋友知道，他们思考
问题的方式往往和家长不一样。有些孩子
不愿意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家长，为什么
呢？因为当孩子把一些事情告诉家长的时
候，家长往往不顾孩子内心的想法，而是
将对事情的分析加入了自己的主观臆断。
这样容易造成孩子因不被理解而拒绝与
父母沟通。

年初，一位重庆小伙手绘“微信说明
书”，此举感动了无数网友，让人们看到了
孝道的存在。现如今，不少长辈们都感叹

自己感受不到孝道。其实并非如此，在大
多数年轻人看来，亲情都是无比重要的，

“百善孝为先”虽然很少被提起，但是却深
深烙在很多人的心中。有时长辈们感觉不
到孝的存在，是因为相互之间交流得少，
而交流得少是因为思想上不对路。

因此，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应该
耐心去理解孩子的心情、倾听孩子的诉
说，在孩子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时，应给予积极的赏识和尊重。同时也要
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知道他们喜欢什
么。这样才能做到在纠正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一些错误思想的同时不伤害他们。

而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应如《常回家
看看》这首歌里的歌词一样，帮父母“刷刷
筷子洗洗碗，捶捶后背揉揉肩”。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父母却
在慢慢变老。将来，我们可以挺直腰杆在
未来的大路上大步前行，父母却只能相互
搀扶着步履蹒跚地向前走。身为子女的我
们，不应该只顾着自己前进却忘记了父
母，只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背影，不要让我
们与父母渐行渐远。

沟通让父母与子女更亲密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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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记

小小一张发票，写明的是消费金
额、时间、地点和单位，然而很多时候背
后却藏着不明不白的公款私用现象。近
期，一些地方纪委将整风肃纪的目光聚
焦在公款消费发票上：辽宁省纪委督察
组在朝阳市多家酒楼发现多张疑似公
款消费的发票，北京市纪委通报“五一”
期间共发现相关单位在“顺峰”“净雅”
等高档餐厅消费的发票30余张……
（《人民日报》5月14日）

“发票腐败”已成为众所周知，公众
愤懑已久、官员持续受益的隐性腐败，
那么，如相关专家所言，加大问责和监
管力度，是为必须。强调配套机制的完

善并确保刚性执行，理论上确实能在很
大程度上堵住“发票腐败”的生存空间。
但必须看到的是，要想从根本上堵住

“发票腐败”，正如报道中相关专家所
说，最终还需从监督和制约权力着手。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就“发票腐
败”本身而言，因为办公用品的消耗太
过琐碎，细查、深究有相当大的困难；加
之每个单位、部门对于办公用品的消费
没有上限，在利益合谋之下，严查恐只
会增加发票“变形”更趋“高仿”。而且对
那些手握关键权力的官员而言，普通等
级的“设防”，很难限制他们贪婪无度的
腐败之手。另一方面，会议费成“第四
公”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即便能够制度
完善的方式堵住“发票腐败”，若未能力
促政府信息公开做到足够细致与透明，

“会议腐败”或者其他变种的腐败方式，
替代、取代“发票腐败”只是时间问题。

发票腐败

王聃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在云南“躲猫
猫事件”发生五年之后，终于传来了《看守所
法》立法的消息。前不久，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
长赵春光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个研讨会
上透露，公安部正在进行《看守所法》起草工
作。据悉，此次《看守所法》制定，重在总结固
化多年来看守所改革的经验,使其与新刑诉法
接轨，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中
国青年报》5月14日)

与正在起草的《看守所法》相对应的,是目
前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看守所条例》。一方
面，就纵向时间而论，现行《看守所条例》施行
已有24年，这种“古董级”条例亟须升级提质；
另一方面，就横向社会变化而论，近年来，无论
是新《刑诉法》严禁刑讯逼供机制，还是一些地
方出台“被告人出庭可不穿囚服”等规定，都是
不错的改革举措，这些经验需要系统性地总
结，将《看守所条例》上升到法的层面，事实上
已刻不容缓。

其实，早在2008年的中央第二轮司法改
革中，就已明确提出，“完善看守所相关立法，
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监督机制”。
但是，直到6年后的今天才传出《看守所法》起
草的消息，立法的曲折性可想而知。但按照

“知情人士”表述，此次起草重在总结固化多年
来看守所改革经验，这也就意味着，新法难以
对《看守所条例》进行大修大补。

尽管如此，也并不妨碍公众一起来讨论这

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部怎样的《看守所
法》？其实已有专家指出，现行《看守所条例》
的落后性尚在其次，它最大的问题是消解了看
守所本身的中立性，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权利
保障问题。

看守所原本是对罪犯和重大犯罪嫌疑分
子进行临时羁押的场所，这意味着看守所只应
是一个过渡机构，不应承载其他功能。但是，
在《看守所条例》中，看守所受公安部门的管
辖，侦押合一带来的后果是看守所服务于办
案，易成为刑讯逼供之地。此外,由于侦查权
被滥用，看守所管理中还大量出现了牢头牢霸
——“躲猫猫”式的极端悲剧，正是根源于《看
守所条例》的缺陷。

立法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确定，如果将《看
守所条例》上升到《看守所法》层面，并让此种
升级名至实归，就必须重构看守所与侦查机关
的关系。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牢头牢霸现
象，它们都必须被制度性制约。只有逮捕、刑
拘和预审都严格受到审前司法程序的监管，看
守所里的种种乱象才不会上演。

关于《看守所法》的具体起草，也许各方意
见仍未有共识，但其方向不容质疑:那就是让
看守所公开透明，让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的权
利得以充分保障。

如前文所提及，《看守所法》立法不可避免
还将面临一系列问题，譬如公安权力与司法权
力的重新调整，譬如人事、财务等具体的改革
变动等，这样的深层次改造注定道阻且长，但
如果希望全国2700多个看守所不再发生“看
守所里的故事”，我们当尽快拿出一部刚性之
法，并以此告别一个时代。

期待看守所被装进法律的笼子

网言个论

百姓说话

微言大义


